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臨時人員(身障人士)報名表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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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黏貼新式國民身分證影本
（正面）

請黏貼新式國民身分證影本
（背面）
報名人聲明：本人確無以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規定情事：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三）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刑 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 宣告者，不在此限。（六）依法停止任用。（七）褫奪公權尚未復權。（八）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九）請有牽涉到利益迴避法者，自行迴避。
報名人具結簽章：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須知：
1、 本表各欄請用鋼筆或原子筆正楷填寫，並貼妥相片（相片背面請書寫姓名及身分證號碼）。
2、請務必填寫可以連絡到報名人之行動電話。
擬任人員具結書〈臨時人員〉

本人具結無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及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2條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且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規定，與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無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且非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定與本法有涉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具結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1、 本具結書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相關規定。
2、 擬任機關（構）於擬任職前，應通知其據實填送本具結書。
3、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10年， 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20年，不得擔任情報機關（構）人員，或國防機關（構）之下列人員：（一）志願役軍、士官及士兵。（二）義務役軍官及士官。（三）文職、教職及國軍聘雇人員。

自傳



